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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 1 ) 2 0 2 6 年 第 一 次 臨 時 股 東 會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 及
( 2 ) 委 任 公 司 非 執 行 董 事 及 董 事 會 專 門 委 員 會 委 員

1. 202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於2026年3月
13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在中國北京市朝陽區亮馬橋路48號北京瑞城四季酒店三
層四季廳I舉行的202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臨時股東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2月13日之通函
（「該通函」）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I. 臨時股東會召開和出席情況

臨時股東會已於2026年3月13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假座中國北京市朝陽區亮
馬橋路48號北京瑞城四季酒店三層四季廳I舉行。

臨時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長張佑君先生主持，以現場會議方式
召開。臨時股東會採用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僅適用於A股股東）相結合的方式
進行表決。在臨時股東會上，並無否決或修改任何決議案，亦無提呈表決新決
議案。

於臨時股東會召開當日，本公司已發行的股份總數為14,820,546,829股（包括
12,200,469,974股A股及2,620,076,855股H股），此乃有權出席並可於臨時股東
會上對所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表決的股份總數。於臨時股東會當天，(i)本公司
概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包括於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設立並營運的中央結
算及交收系統持有或寄存的任何庫存股份），因此概無庫存股份的投票權於臨
時股東會上獲行使；及(ii)概無待註銷及不應計入有權出席並就臨時股東會上提
出的決議案投票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的購回股份。

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或其代理人）共 6 , 3 2 5人，共持有有表決權股份
5,618,726,191股，約佔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37.911733%。出席的股東（不論為
親自或由代表出席）當中， A股股東（或其代理人）6 , 3 2 3人，共持有
4,417,090,189股股份，約佔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29.803827%；H股股東2人，
共持有1,201,636,002股股份，約佔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8.10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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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其他股東根據《香港上市規則》須就臨時股東會上的決議案放棄表決權。概
無股東有權出席該等會議但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的規定於該等
會議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本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其中，董事長張佑君先生、執行董事鄒迎光
先生、張長義先生、非執行董事趙先信先生現場參會，非執行董事李艺女士、
梁丹先生、張學軍先生、付臨芳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青先生、史青春先
生、張健華先生、劉俏先生、李蘭冰女士、職工董事施亮先生以電話╱視頻方
式參會；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候選人吳勇高先生及董事會秘書王俊鋒先生出席了
臨時股東會；本公司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臨時股東會。此外，本公司聘請
的律師及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相關人員出席了臨時股東會。本公司已根
據《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章程》」的有關規定正式召集及召開臨時股東
會。臨時股東會的監票人和計票人由本公司股東代表、中國法律顧問北京市嘉
源律師事務所的見證律師以及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工作
人員共同擔任。

有關下列決議案的詳情，請參閱該通函。

II. 臨時股東會表決結果

參加臨時股東會的股東以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僅適用於A股股東）相結合的方
式審議並通過以下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數 佔比(%) 股數 佔比(%) 股數 佔比(%)

1. 審議及批准《關於
選舉公司非執行
董事的議案》

A股 4,338,205,382 98.214100 76,616,814 1.734554 2,267,993 0.051346

H股 1,162,417,562 96.736246 39,218,440 3.263754 0 0.000000

合計 5,500,622,944 97.898042 115,835,254 2.061593 2,267,993 0.040365

由於上述決議案的贊成票數超過二分之一，故上述決議案已作為普通決議案正式通過。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臨時股東會對A股中小投資者（註1）就下述決議
案的投票情況進行單獨計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棄權

股數 佔比(%) 股數 佔比(%) 股數 佔比(%)

1. 審議及批准《關於選舉公司
非執行董事的議案》

2,038,555,274 96.274520 76,616,814 3.618370 2,267,993 0.107110

註：

1. 「A股中小投資者」指單獨或者合計持有本公司股份低於5%（不含）的A股股東，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本公司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除外。

2. 贊成、反對或棄權佔比＝A股中小投資者贊成、反對或棄權股數╱出席臨時股東會有表決權的A股中小
投資者股份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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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律師見證情況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北京巿嘉源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律師已見證臨時股東會，
並認為臨時股東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及表決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東會規則》等法律法規和《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
效。

2. 委任公司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委員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2月2日的公告及該通函，內容有關選舉吳勇高先生為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選舉」）。

董事會謹此宣佈，選舉已於臨時股東會上獲批准。吳勇高先生的履歷及根據香港上
市規則第13.51(2)條要求披露的其他資料，請參見該通函。於本公告日期，該等資
料概無任何變動。吳勇高先生自2026年3月13日起正式擔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其
任期至第八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本公司將為吳勇高先生辦理董事任職備案手
續及簽訂董事服務合同等事宜。

吳勇高先生在正式出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後擔任董事會發展戰略與ESG委員會委
員、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委員，其任期自2026年3月13日起至第八屆董事會任期
屆滿之日止。

承董事會命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佑君

中國北京
2026年3月13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佑君先生、鄒迎光先生及張長義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艺女士、
梁丹先生、張學軍先生、付臨芳女士、趙先信先生及吳勇高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青先生、史青春先
生、張健華先生、劉俏先生及李蘭冰女士；及本公司職工董事為施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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